
租 车 合 同

承租方 (甲方):西安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

出租方 (乙方):陕西攀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,甲 、乙双方就租赁汽车事项经平等协商,

达成如下合同:

一、概述

乙方为甲方提供租赁车辆并配备司机,甲 方向乙方支付相应的租赁费。

二、租赁期限

⒛23 年 4 月 4 日起至用车结束为止 (具体以实际用车为准 )。

三、租赁费用及支付

租用 5座轿车,日 租费用为 650元 /天/辆 (限 100公里 10小 时),半 日租费用凶钍50

元/半天/辆 (限 50公里 4小时),超公里费用为 3元 /公里,超时费用为 30元型 \日寸,

详情后附用车明细表 ;

结算方式: 乙方向甲方开具正式发票 (发票包括车辆租金、司机费用、加油费、

过路费、过桥费、停车费等相关费用 ),甲 方应在用车结束后 15个工作 日内向乙方

结清所有费用。支付方式:银行转账、公务卡或现金支付。

四、甲方的权利义务

1.甲 方有权利要求乙方提供车况良好、符合要求的车辆。

2.甲 方应对车辆合法使用,除租车费用外无需承担其他费用 (保险、审验等 )。

3.甲 方员工乘车时,必须遵守乘车规则,爱护车辆设各,保证安全乘车。

4.若 甲方用车行程有变需提前至少 1天告知乙方。

5,如 甲方约定车辆到位时间前 12小 时之内取消用车,需 向乙方支付约定用车车型

日租金 1.5倍作为违约赔偿金。

6.甲 方用户 自行驾驶发生事故应承担交管部门划定的相应责任并承担乙方损失。

五、乙方的权利义务

1.乙方应保证租赁车辆状况良好,车辆证件齐全;驾驶员的证照合法齐全。

2.租赁期间,乙 方自行承担车辆本身所需的年检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保养费、保险费、

养路费等政府规定应缴纳的其他费用。

3,乙 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,由 于交通违章、违法肇事行为所产生的责任损



失及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4,乙方应按照甲方需求安排客运路线与时间,保证客运顺利完成。

5.乙 方车辆及驾驶员在租赁期间,车辆只作为与甲方相关工作内容使用 ,不得改作

其他与业务无关的用途,否则因此发生的费用及相关责任由乙方自行负责。

6,乙方在单次服务结束,应填写行程确认单并经甲方人员签字确认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,双方因违约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。另未尽事宜 ,

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。

七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,一式贰份 ,甲 方执壹份,乙方执壹份。

八、诉讼争议解决:若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,双方同意在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

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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